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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記錄表 Revision Record 

修訂版次

Version 
生效日期

Effective Date 
修訂摘要 Summary of Revision 

00 Mar. 30, 2005 新制定。 

01 Mar. 18, 2014 

1. 原為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修改為工作場所

性騷擾防治申訴及懲戒辦法 

2. 第一條修改為「性別工作平等法」 

3. 第五條修改為事情發生日起 

4. 第十條(六)及(十)得於二十日 

第十三條專線電話 傳真 信箱 電子信箱 

02 Nov. 5, 2017 

1. 大幅調整此辦法之結構 
Adjusted structure of the policy. 

2. 增加禁止工作場所性騷擾之聲明 
Added statement for the prohibition of sexual harassment 
at workplace. 

3. 刪除重複之條文 
Deleted repeated clauses 

4. 依現行組織更新條文對應內容 
Revised content accordingly based on update organization. 

5. 中英文並列 
Policy in both Chinese & English 

03 June 1, 2022 更新申訴管道訊息 
Update Complaint Channel information. 

04 May 1, 2024 大幅修改 
Substantial amend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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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依據「性別平等工作法」及「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為維護本公司員工在工

作場所免於性騷擾，特訂定本辦法。 

二、 適用範圍  

凡隸屬台灣美時化學製藥之員工，包括約聘人員、派遣人員及求職者，悉依本準則之規

定辦理。（以下簡稱公司）。 

三、 本辦法所稱性騷擾，係指下列行為 

3.1 員工於執行職務時，任何人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對其

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致侵犯或干擾其人格尊嚴、人身自由或

影響其工作表現。 

3.2 明示或暗示之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作為勞務契約成立、

存續、變更或分發、配置、報酬、考績、陞遷、降調、獎懲等之交換條件。 
3.3 前述性騷擾之認定，應就個案審酌事件發生之背景、工作環境、當事人之關係、行

為人之言詞、行為及相對人之認知等具體事實為之。 

四、 性騷擾防治聲明  

4.1 部門或直屬主管不得利用工作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對員工或求職者性騷擾，亦

不得縱容他人對員工或求職者性騷擾。 
4.2 員工不得於工作場所對同仁性騷擾，亦不得於同仁執行職務時對其性騷擾。 
4.3 工作場所有以上性騷擾之情形時，部門或直屬主管應予勸阻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置;

未予勸阻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置者，以縱容論。 
4.4 若有員工於執行職務時，於非公司所能支配、管理之工作場所遭受性騷擾，依本辦

法提出申訴，公司將偕同該工作場所之管理者進行調查或採取其他必要途徑，協助

保護員工的人身安全及權益。 
五、 本公司於知悉性騷擾之情形時，將採取下列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5.1 因接獲被害人申訴而知悉性騷擾之情形時： 

5.1.1 考量申訴人意願，採取適當之隔離措施，避免申訴人受性騷擾情形再度發生，

並不得對申訴人之薪資等勞動條件作不利之變更。 

5.1.2 對申訴人提供或轉介諮詢、醫療或心理諮商、社會福利資源及其他必要之服

務。 

5.1.3 啟動調查程序，對性騷擾事件之相關人員進行訪談或適當之調查程序。 

5.1.4 被申訴人具權勢地位，且情節重大，於進行調查期間有先行停止或調整職務

之必要時，得暫時停止或調整被申訴人之職務；經調查未認定為性騷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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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職務期間之薪資，應予補發。 

5.1.5 性騷擾行為經查證屬實，將視情節輕重對行為人為適當之懲戒或處理。情節

重大者，本公司得依性別平等工作法第十三條之一第二項規定，不經預告終

止勞動契約。 

5.1.6 如經證實有惡意虛構之事實者，亦對申訴人為適當之懲戒或處理。 

5.2 非因前款情形而知悉性騷擾事件時。 

5.2.1 訪談相關人員，就相關事實進行必要之釐清及查證。 

5.2.2 告知被害人得主張之權益及各種救濟途徑，並依其意願協助其提起申訴。 

5.2.3 對相關人員適度調整工作內容或工作場所。 

5.2.4 依被害人意願，提供或轉介諮詢、醫療或心理諮商處理、社會福利資源及其

他必要之服務。 

5.3 本公司因接獲被害人陳述而知悉性騷擾事件，惟被害人無提起申訴意願者，本公司

仍將依 5.2 規定，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六、 性騷擾之被申訴人如非為本公司員工，或申訴人如為派遣勞工或求職者，本公司仍將依

本辦法相關規定辦理，並採取第五條所定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6.1 被害人及行為人分屬不同事業單位，且具共同作業或業務往來關係者，本公司於知

悉性騷擾之情形時，將依下列規定採取前條所定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6.1.1 以書面、傳真、口頭或其他電子資料傳輸方式，通知他方雇主共同協商解決

或補救辦法。 
6.1.2 保護當事人之隱私及其他人格法益。 

七、 申訴提出流程 

性騷擾事件之申訴，受害人或其委託代理人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依公司之申訴管道提

出申訴。 

7.1 申訴管道 

公司致力提供一個尊重的工作環境，不容許任何在工作場所的性騷擾情事發生；員

工於工作場所遇有性騷擾時，可向人力資源部門申訴。 

專用電話   0976-717933 

專用信箱  MyHR@lotuspharm.com  

7.2 提出申訴 

性騷擾之申訴應以書面為之。必要時得以口頭、電話、傳真、電子郵件等方式提出;

若有申訴資訊不足或不符規定之情形時，人力資源單位應於接獲申訴 7 天內通知申

請人於收到通知後 15 日內以書面補正。 

上述書面應載明下列事項，並由受害當事人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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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受害當事人之姓名、服務單位及職稱、住居所、聯絡電話、申訴日期。 

7.2.2 有委託代理人者，應檢附書面委託，並載明其姓名、住居所、聯絡電話。 

7.2.3 申訴之事實及內容、事實發生時間、相關事證或人證。 

7.2.4 請求事項。 

7.3 不予受理之情形 

申訴案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予受理： 

6.3.1 以口頭、電話、傳真、電子郵件等方式提出申訴，逾期未以書面補正者。 

6.3.2 申訴人非性騷擾事件之受害人或其委託代理人者。 

6.3.3 同一事由經申訴委員會決議確定或已撤回後，再提起申訴者。 

6.3.4 無具體之事實內容或未具真實姓名者。 

7.4 撤回申訴 

申訴人於性騷擾申訴處理委員會做出決議前，得以書面撤回其申訴；其經撤回者，

不得就同一事由再為申訴。 

八、 申訴處理 

性騷擾之申訴依「AD-0033 員工申訴管理辦法」之申訴程序辦理。 
8.1 審理性騷擾申訴之委員會應考量成員性別比例，其中應有具備性別意識之專業人士，

且女性成員不得低於二分之一之比例。 
8.2 調查成員及相關人等對調查過程與相關資料均應保密，不得擅自對外洩漏。對於無

法保密者，將依情節輕重予以懲處。 
8.3 處理決議 

8.3.1 申訴案件應自受理之次日起二個月內作成決議結案。必要時得延長一個月，

延長以一次為限，並以書面通知當事人。 
8.3.2 如確有性騷擾之事實，委員會得依情節輕重對此申訴案提出適當之懲戒或處

理建議，或依勞動基準法第十二條予以解雇，呈公司最高經營主管或其代理

人核可。調查報告及裁決建議事項應以書面通知人力資源部門主管、申訴人、

被申訴人，以及必要時通知其單位主管，並移請相關單位依規定辦理。 
8.3.3 申訴人及被申訴人對處理決議有異議者，得於收到書面通知次日起二十日內，

以書面提出申覆。經結案後，不得就同一事由再提出申訴。 
8.3.4 申訴案件如有涉及刑責，公司將其移送司法機關。已進入司法程序之性騷擾

案件，委員會得暫緩調查及決議。 
8.3.5 性騷擾行為經調查屬實，本公司將視情節輕重，對性騷擾行為人依工作規則

等相關規定為適當之懲戒或處理，並按勞動部規定之內容及方式，通知地方

主管機關。如涉及刑事責任時，本公司並將協助申訴人提出告訴。本公司依

性別平等工作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與性騷擾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

責任時，於本公司賠償被害人損害後，對於性騷擾行為人，有求償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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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6 申訴案件經調查結果，認定有誣告之事實時，委員會亦將對申訴人做出適當

之懲戒或處理。 
8.4 人力資源單位應將申訴案件之處理經過作成書面紀錄，並密封存檔至少三年。 

九、 其他 

9.1 公司不得因性騷擾或員工提出申訴，而予以解雇、調職或為其他不利之處置。 
9.2 本公司因申訴人或被害人之請求，委員會將提供至少二次之心理諮商協助。 
9.3 公司將致力防治性騷擾以保護員工免於性騷擾，並提供性騷擾防治之相關訊息與知

識，應責各單位主管妥適利用集會、電子郵件或內部文件等各種傳遞訊息之機會與

方式，加強對所屬員工有關性騷擾防治措施及申訴管道之宣導。 
本公司就下列人員，實施防治性騷擾之教育訓練： 
9.3.1 員工應接受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之教育訓練。 
9.3.2 擔任主管職務以及參與性騷擾申訴事件之處理、調查及決議人員，每年應定

期接受相關教育訓練。 
9.4 員工於非本公司所能支配、管理之工作場所工作者，本公司應為工作環境性騷擾風

險類型辨識、提供必要防護措施，並事前詳為告知員工。 
9.5 本公司知悉員工間發生適用性騷擾防治法或跟蹤騷擾防制法之性騷擾事件時，將注

意其工作場所性騷擾風險，適時預防及提供相關協助措施。 
9.6 性騷擾之被申訴人為本公司最高負責人時，本公司員工、派遣勞工或求職者除可依

本公司內部管道申訴外，亦得依性別平等工作法第三十二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規

定，逕向地方主管機關提起申訴。 

十、 為因應管理需求，本辦法之內容日後若有調整，在未及改版前，依新版的政府機關頒布

發令為準。 

十一、 實施與修改 

本辦法經核准後公佈實施，修改時亦同。 


